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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公民的基要真理 

罗马书 13:1-7 

 

Mel Fehr 

 

多年前，我曾在政府部门中短暂地担任经理。我所在部门的主管将我们的管

理团队派去参加了一场有关管理领导力的研讨会。我们的讲师谈到了“权

威”的概念...合法权威...根据同意的合約...管理者所拥有的”权威”的概念，

以及如何适当、明智和有效地使用权威。这个导师之前是加拿大军队的飞行

员，后来是军队训练飞行员的负责人。他对权威有所了解！在研讨会上他说

了：只有在我们意见不合时，权威才显得重要。 

 

当我为我们今天的信息做准备时，我想到了这一点。我们正在进行罗马书

12-15章关于“被改变的生命”系列中的第四讲……所有这些都在 12:1,2节讲到

的 “完全臣服于耶稣的怜悯和恩典之中”……并允许这种臣服改变我对每一

件事的看待和思考方式。这每一件事包括世間的政府。 

当我们在罗马书 12 章中已经学习了一些展示我们对上帝的降服和思想的转

变时，不管我们多同意第 1,2 节的方式……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可能至少会说

一次：“ 这不适用于我的情况” 对吧？当涉及实际生活时……我们至少会有

一点不耐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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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不能忽视保罗如何总结 12 章第 2 节的-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

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这确实是一种吸引人的生活方式。 

那如果我们迄今所见到的挣扎是真实的，我向你保证……我们当中没有一个

人不从今天的经文中提出一些“那如果是这样呢？”的问题！罗马书 13:1-7

是新约中关于上帝如何呼召耶稣的追随者去思考和对待世間政府的最全面的

教导。我们可以称今天的经文为基督徒公民的基要真理。 

对于保罗直接写信给信徒以及那些今天想要跟随耶稣的人来说的一个问题是 

“如果我完全誠服于上帝，把他当作我的“王”——把耶稣当作我的权威—

—那对我与属世的政府的关系又意味着什么...或者说对于我生命中的任何其

他“权威”又意味着什么...尤其是当这些权威和我誠服于耶稣之后的生活模

式不一致的时候？”这是当时保罗写信的时候，耶稣的追随者们面临的一个

巨大问题，因为当时是罗马尼禄王的统治时期，他已经不容忍并开始压迫耶

稣的追随者。这也是今天一个越来越大的问题。 

今天早上，我们将让这段经文回答基督徒公民基要真理的五个问题。在此过

程中……我们将提出一些“问题”，以便问我们自己在生活中如何以上帝的真

理为依据并做出改变……如何以耶稣为榜样……如何在圣灵的感动下……思

考和与政府打交道。 

5 个问题 

1）当我们谈及政府时，什么是我们已经向上帝誠服后的“默认”思维模

式？ 

2）为什么这个必须是默认模式？ 

3) 我应该从政府期望什么？ 



 3 

4) 当我与政府意见不一致时该怎么办？ 

5) 我如何培养我对政府的态度以及如何恰当地回应政府？ 

1. 我每天都要面对政府的决策，我的“默认” 思维转换模式是什么？我

应该如何对待我的政府？ 

保罗非常直截了当。 第一节写到：“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 

 

 

“顺从”是一个词——一个复合词，意思是“把自己……放在……之下。”这意

味着我需要看到并接受我的政府是合法管理管我的权威。 

我们对“权威”这个词比较纠结，不是吗？因为权威意味着政府的合法性、政

府的主要角色是给人的自由设定界限。保罗清楚地暗示，耶稣的追随者不能

说“基督中的自由”意味着不受从政府的干涉。权威的作用是给人的自由划定

界限，只有当我不同意强加在我身上的界限时，这个权威才有意义。 

 

小测题 1：我是否接受并很好地回应了这样一个事实:我的政府对我有合法的

权威，甚至在我不同意的方面？ 

经文所写的“让每个人都顺从统治者”是一个比较宽泛的说法。如果我们没

有问题，我们就没有思考！对吗？第一个问题是，真的吗？但是我已经完全

降服上帝了。那不是给了我一个免责的借口吗？保罗一定知道这是我们的问

题，因为文章大部分都在解释这个问题。 

2. 保罗没有给我们一个免责的借口，反而尽力给我们解释为什么要“顺从

屬世的政府”是一个已经向上帝臣服后的默认的思维模式。他以 4种方式

回答了“为什么”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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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第一，因为我的政府是神的代表并且是由神委派来管理我的。 

 第 1节 b——“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凡掌权的都是

神所命的”。 这里不仅是“政府这个词的概念”……而是

指现存的政府都是神安排的。 

 

 但是，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政府不是得到人民的授权

吗？好吧，所有的政府都是通过人类手段得到的……通

过政变或征服另一个国家的手段……或者通过继承……

或者通过选举。保罗的意思是，无论是什么样人类过

程……现有的执政当局都是由一个至高无上的神的意志

决定而存在的。 

 

 保罗不是凭空说这些话的。他正在应用圣经教导关于人

类政府的一个真理。 

他已经在第 9章教导神的权威时引用了出埃及记 9:16 中神亲

自对埃及法老说：“ 其实我叫你存立， 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

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谁叫他兴起的？是神。 

 

 

先知们也对接管上帝子民的政府说了同样的话。 

 

 

圣经中最全面的一个例子是谁？是那个在反上帝的环境中塑

造了神圣公民身份的但以理。 

        有机会你可以读一读但以理，并列出作为一个完全誠服于 

                     神的人，但以理和反上帝的人类政府的关系。 

 



 5 

但以理是至少在 4位反對上帝的国王统治下的重要管理

者……也是作为一个公开且完全忠诚的神的追随者活在

两个反上帝的帝国 巴比伦和波斯……当你们想到这里的

时候就会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那么是什么形成了但以理的思维方式，使他能够忠实

地和恭敬地服侍？在他的“出來”的经历中，他坦然无

惧地解释尼布甲尼撒王的梦，虽然当时尼布甲尼撒的

顾问都不敢告诉尼布甲尼撒巴比伦将要灭亡的事实。

在他向国王发言之前……他先向上帝祷告。他如何祷

告的呢？但以理书 2:20,21 写到 “从亘古到永远，神

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废王，立王…”。 但以理认

识到尼布甲尼撒是上帝所安排的。 

 

 

当但以理站在国王面前时，他首先说的是这一点（但以

理书 2:37,38）：“王啊，万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

度、权柄、能力、尊荣赐给你……你掌管一切 

 

 

这难道不令人着迷吗...也许比我们想象的更贴切...在《圣经》

中，由上帝委派的政府的理念，经常被非常具体地应用于那些上

帝的子民认为是滥用职权的非法的政府上。 

 

在第 2 节中，保罗确保我们明白这些政府是被上帝委派的。第 2节

说：“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所命定的；抗拒的必自取刑

罚。”这清楚地意味着我不能说：“我要对上帝负责，而不是对政府负

责……不是对我的老板负责。”上帝会说什么？“如果你认为你对我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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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你就必须承认你对他们负责……因为我已经委派了他们管理

你。” 

 

他讲了第二个我需要服从屬世政府的理由……一个适用的是原因. 如果

我违反了这个权威的规则，我应该知道后果- 那就是那些抗拒的人将受

到审判” . 他没有说这只是政府的审判，还是是上帝的审判。他在第 4

节中澄清了这一点——“因为【是】上帝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

的。”我们的问题越来越多了，对吗？但是，无论这意味着什么……很

明显，我们应该期待，如果我们违反政府规定……我们不能打着“上

帝”的旗号来逃脱我们违反屬世政府权威时的惩罚。难道这不明显吗？ 

然后，在第 3节开始，他讲了第三个我需要服从政府领导者的原因

——“因为他[即第 2节的统治者]是为你好而事奉上帝的。” 

• “仆人” 原意 是 “执事……牧师”  的意思。但是 “仆人”  一词并不

一定是宗教词汇。那难道我们就不用顺服政府这个“仆人”了吗？

在第 6节中，他加強了这一点……“因为掌权的，都是上帝的执

事。”  在这里，“执事”这个词是 “ 侍奉”。我们在这个系列中已经

看到了这个词，在罗马书 12:1……“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侍奉”……

同样的词。在第 15章，第 16节，保罗用这个词来描述自己……作

为耶稣福音的仆人。所以，政治领导者和教会领导者……都应被视

为上帝的执事……在上帝之下做上帝的工作。 

第 5 节——“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仅是为了避免上帝的愤怒，

也是为了良心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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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很容易被认为是一种让我逃避服从的借口。但是，它实际上不

是一个让我免责的借口；而是给我服从的另一个理由。“所以你

们必须顺服….是因为良心” 而不是因为我的良心所以我不想顺服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是我们的“良心”？这是谈论我的

“内在”……心底……思维结构的一种方式（12:2）……它塑造了

我思考的方式……指导我对每一种情况的回应。保罗提到的关于

人类政府的这种教导是出自于第 12 章第 2 节。“心意更新而变

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什么

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顺服现存的政府 

 

 

 

所以到目前为止，保罗已经给了我们几个要顺服的“外在”原因

“因为 1） 政府是上帝指派的   2) 政府在为上帝工作”……3)

“因为如果你不顺服政府，你会受到刑罚。”但是，保罗现在又

加了一个内在的我必须服从政府的原因：我顺服政府是因为我的

思维被神的旨意“改变”后的行动。 

 

 

 

 小测题#2：“不管对我来说是否感觉良好，上帝是否在以某种方

式帮助我提高我的良知来实践他的真理？” 

 

一年中什么时候我的思维最容易倾向于批评政府？四月份报税的时

候。为什么罗马书 13章得在这个联邦预算宣布后的周末讲？我们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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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利通过适当的手段申诉决定……但最后，问题是“上帝如何呼召我

顺从……尊重……即使我不同意？”关于税收我们就说这么多。 

 

接下来我们看看保罗如何回答问题 3：“我们应该从人类政府期望什么？”

上帝赋予政府的权威是要做什么？ 

 

广义地说……保罗从两点来阐明了上帝对人类政府的合法授权： 

第 4 节 a——“因 为 他 （政府）是 神 的 用 人 ， 是 与 你 有 益 

的 ”——为了所有人有益处。 

第 4 节 b——“ 神 的 用 人 ， 是 伸 冤 的 ， 刑 罚 那 作 恶 的 。” 

 

约翰·斯托特总结得很好：“……国家的功能是扬善除恶。” 

 

 

这指出了一些我们需要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帮助政府执行”上帝的

旨意”的方式 

 

 

用一种尊重的方式寻求影响领导者...尤其是帮助领导者看到为

所有人的“良善”。我们需要表达我们对于问题的关切...并明

智地支持在上帝眼中看为良善的。 

 

  为在被逼迫下生活的信主的弟兄姊妹祷告 

 

尽力接触和适当地影响政府决策者，以彰显上帝所说的“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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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很多问题保罗没有回答，现在让我们再看另一个问题：神是如何在塑

造我的过程中来体现神的良善？ 

 

 

 

 

 [举例] 我 17 岁的时候参加了一场社区举行的棒球比赛，对方球员大多是有

权势的政府雇员，他们拿着政府给的薪水，确保政府制定的“好”法规得以

贯彻执行。对方球队的三垒手就是这么一位成员……他刚刚完成入职培训，

初来乍到，渴望行使自己的“权威”。 

 

 赛场总是风云莫测的，在一个关键节点，我进入了三垒，我肾上腺素飙

升，连鞋底的铁钉都嘎嘎作响[各位可记得这样的场景？]。当尘埃落地

时，对方三垒手的裤腿裂了一个大口子，就在他的膝盖上方。 

 我忘记了自己后来是被判安全上垒，还是被判出局……但我没忘记对方

的反应……大概其的意思是“你小子要小心了，我记住你了。”我至今

还记得他说这话的语气和表情。显然他在威胁我，而我只是一笑而过。 

 

 过了几天，凌晨 3 点，我从暑期打工的地方下夜班开车回家，一辆车突

然出现在我旁边，借对面车道超车。它并没有紧贴着我的车，让我能看

清他，只是让我知道他在超车。我稍稍加速，那辆车慢了下来。然后他

又对向借道超车，这次像有意为之。我又稍稍加速，很显然他是在故意

激怒我。他也慢了下来。然后他又重新来过，我感受到了恶意，这激发

了我好斗的个性，我开始猛踩油门。而此时对方车却亮起了警灯。 

 

 

 就是那位三垒手。他命令我下车，在座各位都见过那个场面，然后他命

令我跟他回警局。他当仁不让地向我展示了他的权威——让我独自等在

那里，而自己却喝着咖啡。然后他开口教训我，对我一顿狂轰乱炸，最

后给我开了一张天价罚单。滥用职权？毫无疑问。 

 

 第二天晚上，我向父亲报告此事，尤其强调了那张天价罚单，还有整个

过程的不公。我父亲的回应很平静，也很简短：“听起来他就是在做自

己的工作而已。”我父亲一定读过《罗马书》1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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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过去了多年，我一直在不断地思考，我意识到对我父亲来说，这

件事的意义不在于具体的“法规”和“权利”，而是神所设计的一次

“管教”，是神在邀请一个年轻人比照祂的良善来修正自己的性格。也

许我父亲甚至认为，这是神答应了他的祷告！ 

所以，基督徒课程 101 测试题：讲到世上的当权者和我的关系，有没有

这样的可能性：当我的眼目只看到我的“权利”的时候，神是否在邀请

我思考我的“成长”？ 

I. 那么，问题来了：这段经文是否在暗示顺服政府是“绝对的”呢？公民

是否永远不要抗拒政府呢？ 

 

A. 这段经文没有直接谈论这个问题，但仍然给了我们启示，因为它很

明确地说，虽然政府是“神的”权柄，但它是“神所命的”权柄。

这权柄虽在神之下，但它并不是神。 

 

B. 那么关于公民抗拒政府，《圣经》到底允许吗？简言以蔽之，如果

有 “抗拒神”的事发生，《圣经》是允许公民不服从政府的——

即，当政府命令我做神禁止做的事，或者禁止我做神命令我做的

事。 

 政府不能禁止我遵守《十诫》。如果政府告诉我，我不能敬拜

神，那么我必须要抗命。而政府却可以合法地在我们“如何”

敬拜神上制定限制条款。比如，在居民区举行大规模户外敬拜

仪式可以吗？不可以。再比如，为消防安全或者公共健康原

因，限制室内参加敬拜的人数可以吗？可以。因为这不关乎我

是否可以敬拜，或者我要敬拜谁，而关乎的是我们如何敬拜，

那么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就享有神所命的权柄，为我们的福祉做

出相应的决定。 

 政府不能告诉我，我不可以邀请人们接受神良善的邀请，要爱

祂并跟随耶稣。再一次，政府可以在我如何做的方式上给出限

制规定，但是它不能禁止我这样做。 

II. 最后，我对待政府的态度应该怎样成长呢？在我心意更新而变化的过

程中（12:2），我对我的政府，即对我的生活有权柄、和我有交集的

政府，应该持有怎样的看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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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对神以及对人类政府的态度，这段经文提出了一个强有力的方式，

我们可以藉着它得以成长。 

如果一个政府，甚至一个不敬神的政府，因神所命而存在，我们应对它的最

佳方式就是：学习安息在神的权柄里！那么关于人类的政府，安息在神的权

柄里意味着什么呢？拉里．奥斯本（Larry Osborne）在论述但以理的经历

时，为这个问题提供了最佳答案——我们要不断地提醒自己：神掌管着在上
有权柄的人。 

如果我们正经历着人类政府的负面影响，让我们安息在神的主权里，包括安

息如此的确信中——有一天，“世上的国，成了我神的国。祂要作王，直到

永永远远（启 11:15）”。 

安息在神的主权里，意味着我们等候这个时刻——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
从天而降，神的帐幕在人间。那坐在宝座上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
了。” 

 

安息在神的主权里，意味着我有确信，有盼望，我从心底里大声歌唱，“我
知道故事的结局！” 

基督徒课程 101 测试题：在我现在的环境中，神是否正在向我发出邀请，要

我不断成长并安息在这个真理中：神掌管着在上有权柄的人。那么当我真的

有如此的确信时，会有什么不同呢？我是否不那么愤怒了？我是否能以合宜

地方式表达不同意见？人们是否更愿意和我来往？ 

反思问题： 

 我对待人类政府的态度，是否反映出我不断更新而变化的生命？ 

 我是否在某些方面更看重自己的“权利”，而不是自己的“成长”？ 

 我对政府的态度，是否表明了我愿意安息在神的主权中？ 

  


